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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附加合同须投保始有效力） 

   

第一条  附加合同的订立和构成 

《苏黎世中国附加旅行家居保障保险》（2501版）合同（以下简称本附加合同），依主合同投保

人的申请，经本公司同意而订立。主合同的条款也适用于本附加合同，若主合同与本附加合同的

条款互有冲突，则以本附加合同的条款为准。 

若本附加合同的承保项目在保险单上或批注项内未载明，本附加合同不发生效力。 

 

第二条  本附加合同的生效 

本附加合同的生效时间同主合同的生效时间，或以本附加合同的批注所载明的生效时间为准。 

 

第三条  保险责任 

本附加合同有效期内，若任何被保险人在旅行期间，由于下列承保风险造成其在境内经常居住地

（见释义）的室内家居物品发生损失或损坏： 

（一） 火灾； 

（二） 雷击、台风、龙卷风、暴风、洪水； 

（三） 经常居住地（见释义）室内的自来水管道、下水管道、暖气管道（含暖气片）突然破

裂； 

（四） 盗窃或抢劫， 

本公司将在扣除免赔额（如有）后，视情形决定按以下任一方式进行赔偿，但赔偿的费用将以保

险单所载本附加合同项下该被保险人相应的保险金额为限： 

1.  当被保险家居物品发生部分损失或损坏时，本公司将赔偿受损家居物品的修理费用； 



2.  当被保险家居物品受损失或被损坏而不能进行修理或不能以较经济的方式修理时，本公司有

权根据下列公式计算的受损家居物品的实际现金价值赔偿或用替代产品更换受损的家居物品，

但以保险事故发生时受损家居物品的实际现金价值为限： 

实际现金价值= 重置费用 × （1 – 每月折旧率 × 家居物品发生损失时的购买月数） 

 

       注：不足一个月的，视为一个月。 

在本公司已更换受损的家居物品或支付了该家居物品的全部保险金额后，本公司将按相关法律规

定获得该项受损财产的全部或部分权利。 

本附加合同项下整对或整套的物品应视为单一物品，适用保险单所载本附加合同项下相应的“每

件或每套物品的赔偿限额”。如任何属于一对或一套的单个物品遭受损失或损坏，本公司将根据

此物品对整对或整套物品重要程度合理计算其所占整对或整套物品价值的比例，以确定该物品的

损失金额，但前述损失或损坏不应被视为整对或整套物品的全部损失或损坏。 

若被保险人为同一家居物品自愿投保本公司承保的多种保险，如在不同保障产品中有相同保险利

益的，则本公司仅按其中保险金额最高者做出赔偿。 

本附加合同项下每件理赔物品的免赔额以保险单上载明本附加合同项下的免赔额为准，本公司将

在扣除免赔额后承担赔偿责任。 

如果被保险人的家居物品损失可以从任何第三方获得赔偿，本公司仅负责补偿剩余部分。 

 

第四条  责任免除 

主合同中所有责任免除条款（如适用）均适用于本附加合同，若主合同中责任免除条款与本条款有

相抵触之处，则应以本条款为准。 

任何直接或间接由于下列情形引起的，与之有关的，或可归因于之的家居物品损失，本公司不负任

何赔偿责任： 

（1）电机、电器、电气设备因使用过度、超电压、短路、断路、弧花、漏电、自身发热、烘烤等

原因造成的自身损毁。  

（2）任何由于被保险人的恶意或纵容行为造成的损失或损坏。  

（3）由于管理当局没收、征用、扣押、合法或非法占用全部或部分被保财产（不论是暂时性或永

久性）而引起的损失。 

（4）贵重物品（见释义）、电子产品（见释义）。 

（5）任何间接损失或损坏。  

（6）图章、文件、账册、技术资料、图表的损失或损坏。 

（7）录制于磁带、记录卡、磁盘或其他类似设备上的数据的丢失。 

（8）用于商业或专业活动的物品或样品。 



（9）自身缺陷、保管不善导致的损失；正常磨损、折旧、虫蛀、发霉、腐烂、侵蚀、逐渐退化、光

线作用、大气状况、机械或电力故障、使用不当、手工或设计欠佳、使用有问题物料或在加热、弄

干、清洁、染色、更换或维修过程中发生刮损或出现凹痕。 

（10）现金、债券、金融证券、票据、印花、息票、地契、股票、旅行证件、钞票、代币卡（包括

信用卡）、旅行支票、驾驶证、身份证、银行卡或储值卡。 

（11）烟草或烟草制品、酒、动物、植物、药品或食物。 

（12）汽车（及其附件）、摩托车、船舶、自行车、其它机动或非机动交通运输工具。 

（13）任何施工致使的管道（含暖气片）破裂造成的损失。 

（14）因管道（含暖气片）试水、试压致使管道破裂溢水造成的损失。 

（15）任何因被保险人的亲属、服务人员、承租人或任何其他在经常居住地（见释义）合法居住或

停留的人员所实施的盗窃或抢劫所致的损失。 

（16）被保险人境内的经常居住地（见释义）于旅行开始前30天或以上并未有任何人居住。 

 

第五条  被保险人义务 

（1）被保险人应对其境内经常居住地（见释义）作出合理的预防措施以降低风险。 

（2）被保险人自旅行结束后二十四小时内必须向警方或其他有关当局报告，并取得有关书面证明。 

 

第六条  证明文件/索赔申请 

若家居物品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应由第三方负责赔偿的，相关被保险人应当向第三方索

赔。本公司可根据该被保险人的书面赔偿请求，按照本附加合同予以赔偿剩余部分。 

被保险人向本公司索赔时，应提供以下证明和资料原件作为索赔证明，连同保险合同及本公司规

定的索赔申请表格于自旅程结束日起的三十天内递交本公司： 

（1）财产损失清单、发票； 

（2）警方、消防部门或其他有关部门所出具的书面证明文件； 

（3）被保险人所能提供的与本项申请相关的其他材料。 

 

第七条  其他事项 

保险事故发生时，如另有其他保险对同一保险财产承保同一保险利益，不论该保险是否由被保险人

或他人投保，本公司仅按本附加合同项下的保险金额与保险金额总和的比例承担赔偿责任。 

 

第八条  代位求偿权 



本公司给付被保险人赔偿金额后，可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人的赔偿请求

权，被保险人应协助本公司行使该项权利，其费用由本公司负担。 

 

第九条  合同效力的终止 

本附加合同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将会自动终止： 

（1）主合同效力终止； 

（2）保险期间届满，投保人无意续保或本公司不接受本附加合同续保； 

（3）投保人于本附加合同有效期内向本公司申请解除本附加合同； 

（4）本附加合同因其他条款所列情况而终止。 

注：在第（2）项所提及的情况下，本附加合同效力于保险单满期日二十四时自动终止。 

 

第十条  释义 

一、本附加合同所称的经常居住地：是指被保险人离开住所地开始该次旅行时已连续居住了三个

月以上的住所。 

二、本附加合同所称的贵重物品：是指金银、珠宝首饰或饰物、古董、文物、书画、艺术品。 

三、本附加合同所称的电子产品：是指移动电话（包括智能手机）、便携式计算机、手提电脑、

平板电脑以及电子书阅读器，包括但不限于iPad及Kindle。 

四、本附加合同所称的重置费用：是指替代已损失或损坏的财产的相同或类似的新物品的当前价

格。 

五、本附加合同所称的折旧率：是指家居物品由于自然磨损、老化或过时而发生价值减少的程

度。本附加合同项下承保的家居物品每月折旧率为 1%。 

 

（此页内容结束） 


	（本附加合同须投保始有效力）

